清算报告
根据公司              年第           次（临时）股东会决议，本清算
组于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成立，开始对公司进行清算，现已清算完毕。
具体清算情况报告如下，请审议：

1、 公告情况。按照 《 公司法 》规定，本清算组在成立之日起十日内完
成了通知债权人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的工作，并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清
算组成立六十日内），在            报纸上发布了公司决定解散和进行清算的
公告。

2、 债权人债权登记情况。在清算过程中，清算组公共收到和登记公司债权
人申报的债权        万元。
 三、清偿情况。按照《公司法》的规定，依次分别支付清算费用      万元，
支付职工工资        万元，支付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       万元，缴
纳所欠税款       万元，清算公司债务        万元，剩余财产       万元。

 四、剩余财产分配情况。

     清算组员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算组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注：本清算报告为范例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，可以填写提交；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，请另行起草提交。公司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，申请注销登记时不适用此清算报告。
